学生证明审批单（存根）

张三，男，四川省成都市人，学号：2019123456，身份证号码：51****************，系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9月1日入学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该生身份证已遗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级学院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9日


证    明

张三，男，四川省成都市人，学号：2019123456，身份证号码：51****************，系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9月1日入学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该生身份证已遗失。
特此证明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       

2020年9月9日        

证    明

张三，男，四川省成都市人，学号：2016123456，身份证号码：51****************，于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语文教育专业2016级本科学习。该生*************。
特此证明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         

2020年9月9日        

备注：附件中，红色字体部分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。在校生证明中不能开具学生将获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证明，如必须开具此类证明，须先经教务处审核并开具署有教务处公章的相关说明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